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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 12月 9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“徹底改革通識教育科 ”議案  
 
  葛珮帆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上述會議動議隨附的議案。

立法會主席已指示，該議案應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

議程上。 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
(衛碧瑤代行 ) 
 
連附件  



葛珮帆議員的  
“徹底改革通識教育科 ”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新高中課程的通識教育科 (‘通識科 ’)是 4個核心科目之一，規定
高中學生必修必考，但本港推行通識科多年，其課程內容、評核準則

及方式、教材、師資、教學觀點等範疇均出現異化，不但偏離當初

訂立通識科的原意，更出現反效果；現時，不少高中學生深受通識科

異化影響，而課程亦佔據學生大量學習時間，影響他們學習其他學科

的進度，因而令不少家長對通識科信任盡失；雖然社會強烈要求對

通識科進行徹底改革，但早前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提交的

報告書，並沒有回應社會的關注，而專責小組提出的建議亦過於

保守，不符合社會期望；就此，為讓新一代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和明辨

思考的能力，成為對社會有責任感的青年人，本會促請政府徹底改革

通識科；有關建議包括：  
 
(一 ) 取消通識科為核心科目，無須高中學生必修必考；  
 
(二 ) 大幅修訂課程安排，削減範圍和課時，並更着重教授以事實

為基礎及已發展成熟的議題；  
 
(三 ) 制訂通識科適用書目及將教科書納入現行課本送審機制，

並研究由政府出版通識科教科書的可行性，以及設立

通識科資料庫，要求學校必須將校本教材及教案 (包括
工作紙、試題 )上載資料庫內，供教育局及公眾監察；  

 
(四 ) 檢討通識科準教師的培訓課程及現職教師的專業發展

課程，以確保通識科準教師及現職教師的教學水平能符合

該科的設立原意；  
 
(五 ) 加強學校管理層自我檢視、內部質素保證及問責的機制，

以及完善現行投訴教師的機制，以保證通識科的校本質素

及能有效處理涉及通識科教師的投訴；及  
 
(六 ) 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建立更緊密的合作和監督制度，確保

考卷擬題、審題及評核各方面能維持公平公正，令通識科

評核符合該科的設立原意。   


